


织金县人民医院部分医用耗材（阳光挂网）供应商遴选公告








项 目 编 号： zycg-2026-0106
项 目 名 称：采购部分医用耗材（阳光挂网）
采   购  人：织金县人民医院          
日       期：2026年1月27日  		 


织金县人民医院部分医用耗材（阳光挂网）采购
（第1次）
公告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院医用耗材配送管理，对供应渠道规范化，切实保障医用耗材供应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关于印发《贵州省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阳光采购实施方案》的通知》的具体要求，结合临床需要，现对我院部分医用耗材（阳光挂网）供应商向社会公开遴选，欢迎广大符合资质条件的经销企业积极报名参与投标，现就拟采购项目情况及相关要求公告如下：
一、采购项目名称及主要技术规格：
	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期限
	主要技术要求

	1
	部分医用耗材（阳光挂网）采购
	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详见部分医用耗材采购目录）


	注：本次部分医用耗材采购目录包含未挂网产品，若能提供同类型阳光挂网产品，则同其余阳光挂网耗材必须按规定执行线上采购，若该耗材在招标后期进入集采或存在同类集采产品，则依据集采相关采购政策执行。


二、公告时间：2026年1月27日-2月3日
三、报名时间：2026年1月27日-2月3日下午18：00前
四、报名方式：
[bookmark: _GoBack]（1）现场报名，同时递交报名项目清单、法人授权委托书、遴选代表身份证复印件、遴选企业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外地企业可以电话报名，相关印证材料邮寄或电子邮箱（1903799656@qq.com)发送。
邮寄地址：织金县人民医院设备科
织金县双堰街道双堰路80号   赵先生（收）
电话：18744942328　
注：1、本次遴选为单个项目采购，服务商对医用耗材遴选目录内项目进行响应报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2、最后入围结果在符合供货要求的服务商中选取一家作为本院耗材服务商。
四、遴选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6年2月4日 14：30
地点：织金县人民医院设备科采购谈判室（如遇特殊情况需调整时间和地点则另行通知）
联系部门：织金县人民医院采购办
联系地址：织金县人民医院设备科办公室
联系电话: 18744942328　
监督电话：0857-7622140









投 标 须 知
本次招标所指部分医用耗材为贵州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挂网采购目录中产品，所有参投产品必须为截止报名日贵州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挂网目录中产品，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一、投标单位需提供的相关材料（下列文件资料，按顺序装订成册，文件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复印件必须与原件一致，不得伪造、缺项等）
1.《织金县人民医院耗材公开招标采购投标报价表》；
2.承诺函（内容含质量、诚信等），必须提供；无利害关系承诺函（样式见附件4）
3.投标单位法人授权书及法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必须提供；
4.进行产品相关销售授权书，必须提供；
5.投标单位营业执照（三证合一证）复印件，必须提供；
6.投标单位《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复印件，必须提供；
7.投标产品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证）复印件；
8.投标产品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复印件；
9.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及注册登记表复印件，必须提供；
10.投标单位的信用评级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及信用中国网近期的公共信息报告，必须提供）
11.无不良行为记录证明（承诺书），格式自行拟定，必须提供；
12.银行资信证明或经审计机构审计的上年度财务报表（加盖公司公章，必须提供）；
13.企业仓储条件、服务人员、运输车辆、冷藏车辆情况证明材料（加盖公司公章）；
14.配送服务方案：包含正常配送、紧急配送方案，配送时间等内容及承诺条件；质量保证措施；退换货承诺，内含时间。（加盖公司公章，必须提供）；
15.证明企业业绩及实力的相关材料；（与其他单位签订的该投标项目的合同或协议等，必须提供，一份为1分，10分为最高分）
16.企业基本情况介绍（包括企业管理及人员情况社保证明，必须提供）；
17.必要提供的声明及文件资料产品，是否进入医保三目录，注:可提供贵州省医保三目录截图为证明材料；产品是否可收费，注:可提供贵州省收费编码截图等有效证明材料。
18.以产品近三年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发布的《国家医疗器械质量公告》信息为准，提供承诺函（必须提供）；生产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产品发明专利证书，生产企业提供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供应商提供的以上所有证明文件或材料需真实有效并加盖公章，如发现未按要求加盖公章或资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的或有虚假时，即一票否决，不得参与遴选，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或损失均由供应商承担。
投标文件要求一正两副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投标文件编制注意事项
1.投标文件必须按招标文件规定序号编制，目录附页码，按规定格式填写，并可按同样格式扩展，所有招标文件格式不得删改。
2.投标单位应按投标文件的构成顺序自编目录及页码装订成册，否则文件失散引起的后果自负。
3.投标文件及往来函件均须用中文书写，投标金额为人民币。
4.投标单位必须保证提交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否则造成的后果由投标单位自行承担。
5.请各位投标商务必携带样品前来，未按要求提供样品，产品性能综合评价不得分。
三、遴选
[bookmark: _Hlt509650722]1.1遴选由我院采购办公室主持，邀请所有投标人，医院纪检监察人员、医用耗材管理委员会成员、随机抽取专家及医学装备科人员参加，由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对采购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参加人员应签到以证明其出席；
1.2院方做好记录，记录的内容应包括采购时的内容；
四、评议标原则
1.评议标原则
1.1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评审依据。
1.2科学评估、集体决策，体现公开、公平、公正。
1.3质量优先、价格合理、售后有保障。
1.4以综合评定意见为主。

